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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件

闽民宗 〔２０２４〕１２号

福建省民族与宗教事务厅等五部门关于开展２０２４年

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月” 活动的通知

各设区市委统战部,市民族宗教局、网信办、教育局、团市委,

平潭综合实验区党工委党群工作部、社会事业局,省 (部、厅)

属高校,省属中小学校:

根据 «关于开展 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月”活动的

通知»(闽民宗 〔２０２２〕１２号)精神,决定在每年３月份集中开

展 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月”活动.为进一步深入贯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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落实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和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

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,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,加快

建设中华民族团结进步重要窗口,现就开展２０２４年 “铸牢中华

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月”活动有关事项通知如下:

一、主要目标

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,深入学

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,牢记

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“努力把福建建设成为中华民族团结进步的窗

口”重要嘱托,大力传承弘扬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关于

民族工作的重要理念和重大实践,紧抓中央支持福建探索海峡两

岸融合发展新路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历史机遇,发挥福建

优势、探索福建路径、做出福建贡献,有形有感有效推动铸牢中

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人心,广泛凝聚力量,携手汇聚同心,不

断推动 “福建窗口”建设取得更大成效.

二、重点内容

(一)构建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.把深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

体意识宣传教育作为重点,健全完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

传教育常态化机制,纳入干部教育、党员教育、国民教育体系,

搞好社会宣传教育,在全社会形成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

教育的浓厚氛围.加强法治宣传教育,把学习宣传民族工作法律

法规与民族理论政策、民族知识等结合,加强对各级民族工作干

部的培训和各族群众的普法,推动各族群众牢固树立国家意识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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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民意识、法治意识.

(二)推动各民族共同富裕.赋予所有改革发展以彰显中华

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义,以维护统一、反对分裂的意义,以改善

民生、凝聚人心的意义,突出聚焦民族乡村振兴,持续巩固拓展

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,在推动民族乡村振兴中建设

“福建窗口”,展示 “福建风采”,做出 “福建贡献”.

(三)促进各民族共同进步.依托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示范

单位、博物馆、非遗传习中心 (所)等载体,开展形式多样的主

题宣讲、融媒体宣传,深入挖掘和讲好习近平总书记与福建民族

工作的故事,讲好福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篇章和新时代

福建民族团结进步故事,深入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,推动

各民族牢固树立休戚与共、荣辱与共、生死与共、命运与共的共

同体理念.

(四)推进两岸民族融合发展.突出 “融”的理念,以共同

历史文化记忆、血脉亲情联系为纽带,打造两岸共建共享平台,

构建常态长效机制,促进常来常往交流,为台胞在闽就业创业、

扎根落地提供便利服务,不断强化 “一家人”认同,增进 “一家

亲”情感、推动 “一家兴”成效.

三、主要工作

用好进校园、进乡村、进社区、进网络、进培训、进法规等

“六进”抓手,推动主题月活动全方位展示、全过程走实.

(一)进校园.广泛开展 “福籽同心爱中华”青少年演讲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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赛等活动,持续深化 “六个一”活动 (在全省大中小学因地制宜

组织开展一次主题思政课;一次主题党、团、队日活动;一次主

题文创作品展示活动;一次主题演讲活动;一次主题实践活动;

一批手拉手结对子活动),在广大师生中培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

识,让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 “金种子”深埋广大师生心灵

深处.支持鼓励大中小学通过举办研习班、闽台青少年 “手拉

手”交流、两岸各族学生结对共建等活动,推动两岸青年学生更

大范围、更广领域、更深层次的交往交流交融.

(二)进乡村.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,因地制

宜采取 “村晚”、文艺巡演、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、宣传栏、彩

绘墙、打卡墙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,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

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.探索完善科技帮

扶、教育帮扶、就业帮扶、金融助力、数字赋能等帮扶形式,深

化挂钩帮扶民族乡村工作,带动各族群众就业创业、共同富裕.

启动第二届 “三创促三交”训练营活动,吸引两岸青年、创新创

业团队参加训练营活动,推动两岸民族乡村建立友好关系,引导

两岸协会、企业、乡村在文创、文旅、乡建乡创等方面加强合

作,推动两岸各民族融合发展.

(三)进社区.推动实施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计划,大力营

造各民族共居共学、共建共享、共事共乐的社会条件.健全完善

社区文化娱乐、医疗健康、长者食堂等服务网点,促进社区基本

公共服务均等化,通过开展主动上门、一对一解答等形式,切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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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少数民族居民提供法律咨询、医疗卫生、劳动就业和社保服

务,让少数民族居民更好融入城市.支持鼓励各社区培养一支义

务宣传员队伍,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活动,大力营造

“中华一家亲”的氛围.支持鼓励台胞参与社区治理、活动共建,

促进两岸同胞和睦相处、心意相通.

(四)进网络.突出 “融”的导向,深化民族团结进步创建,

鼓励开展 “我为民族团结代言”“缘聚中华情”“两岸一家亲”等

主旋律突出、符合互联网传播规律的活动,支持创作一批反映各

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网络动漫、短视频、音乐作品等,潜移默化

推动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保护传承和创新交融,不断树立和突出

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.持续开展网上专项

整治,打造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清朗网络空间.

(五)进培训.坚持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重要内

容,列入各级党政干部、专业队伍、少数民族代表人士和 “青

马工程”等培训内容.举办形式多样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

识交流研讨活动,培养一批政治过硬、素质全面、业务精湛的

人才队伍.鼓励引导相关智库、高校、研究机构在铸牢中华民

族共同体意识课题研究中发挥作用,加大人才培育培训力度,

深入挖掘各族人民共同创造辉煌的中华东南历史、共同孕育灿

烂的闽台文化、共同培育敢拼会赢的福建精神、共同谱写中华

民族发展史 “八闽华章”的历史篇章,积极探索中华民族交往

交流交融的东南路径,推动形成一批高质量研究成果,努力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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答好闽台文化融入中华文化、东南文明融入中华文明的历史之

问、时代之问.

(六)进法规.积极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

建设,发挥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闽台研究基地、实践基地作用,

支持有关高校、单位深入研究民族工作有关法律法规修订完善问

题,进一步健全完善民族法规政策评估机制,修改、废止不符合

时代发展需要、不符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求的政策法

规,将经过长期实践检验、有利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举

措,转化为民族政策和法律法规、固化为长效机制.

四、工作要求

(一)精心组织实施.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加强组织领导,精

心谋划部署,认真组织实施,结合建立巩固深化主题教育成果的

长效机制,以清单化项目化推动工作力量向主线主题加强、工作

举措向主线主题发力.要充分调动各方积极性,各司其职,狠抓

落实,推动主题月活动各项举措落实落地,确保主题月活动取得

实效.

(二)打造亮点品牌.以 “进校园”为重点,拟于３月份在

三明学院举办全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月活动开幕式和

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进校园交流研讨活动.各级各部门要立

足实际,充分发挥主动性创造性,守正创新,务求实效,精心打

造一批主题鲜明、内涵丰富、亮点突出、措施扎实的主题月活动

品牌,不断提升品牌感召力和影响力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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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积极营造氛围.及时梳理总结主题月活动的经验做法

和主要成效,大力培育选树一批好典型、活样板,加大典型宣

传,切实发挥示范引领作用、正向激励效应,引导全社会 “人人

参与、人人争先”,同心携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.

各单位请于４月５日 (星期五)前,将本系统本单位主题月

活动开展情况分别报送至省委统战部、省民族宗教厅、省教

育厅.

联 系 人:雷国华

单　　位:省委统战部民宗处

联系电话:０５９１—８７６６８９６５

传　　真:０５９１—８７６６８９６５

电子邮箱:５６１０９６０９８＠qqcom

联 系 人:张明坤

单　　位:省教育厅统战处

联系电话:０５９１—８７０９１６１８

电子邮箱:fjsjyttzc＠fjsjytcn

联 系 人:钟文圣

单　　位:省民族宗教厅经济处

联系电话:０５９１—８７６６８７５１

传　　真:０５９１—８７６６８７６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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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子邮箱:jjc８７６０＠１６３com

　福建省民族与宗教事务厅 中共福建省委统战部 福建省互联网信息办公室

福 建 省 教 育 厅 共 青 团 福 建 省 委

２０２４年２月２０日

福建省民族与宗教事务厅办公室 ２０２４年２月２０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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